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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處註冊組 

1.學籍登錄 

2.學生證掛失 

3.榮譽證書印製(視個

人修業情形) 

學務處 

1.生輔組:取消學貸 

2.衛保組:保險理賠 

系所派人代辦退學申請

或專簽辦理 

國際事務處 

1.協助境外生及其家屬

在台處理事宜 

2.境外生出境通報 

1.填寫退學申請書至

相關單位簽核： 

(1)導師或指導教授 

(2)系教官 

(3)系所主管 

(4)衛保組 

(5)圖書館 

(6)資源教室 

(7)生輔組 

(8)國際事務處 

(9)教務處 

2.申請榮譽證書(視個

人需要) 

家屬代辦 

是 否 

圖書館 

1.清查借閱物品狀況 

檢附相關證明文件

(例如死亡證明

書、除戶證明) 

身故 

申請退學 

申請學雜費按比例退還 

退學完成 

是否註冊

繳費 

投保並補繳保

險費 

是 

否 


